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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

中共温州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
温委人办〔2021〕5号

★

关于组织开展 2021年温州市重大人才工程
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县（市、区）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各省级产业集聚

区组宣部，市直有关单位：

为加快推进我市高层次人才引进培养，推动人才工作赶超

发展，助力“五城五高地”建设，根据“人才新政 40条”及相

关配套文件，现就开展 2021年温州市重大人才工程申报工作通

知如下：

一、申报遴选安排

（一）瓯越鲲鹏计划。按照《关于实施“瓯越鲲鹏计划”

大力引进支持全球顶尖人才来温创新创业的办法（试行）》执

行。引进支持对象应是近 5 年内取得重大创新突破且具备文件

规定四类条件之一的顶尖人才，每年遴选不超过 5 名。8月 15

日前，人才和用人单位完成申报；8月 31日前，市委人才办、

市科技局组织行业专家对人才进行资格评估；12月 31日前，市

委人才办会同科技、财政等相关部门论证资助等支持建议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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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建议方案提交市政府常务会议、市委常委会审议，通过后

报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审签发文。

（二）全球精英引进计划。按照《温州市全球精英引进计

划实施细则》执行。主要面向国内外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等

单位的人才（含非华裔外籍人才）评选产生创新人才（分企业

创新人才项目、金融人才项目、高校创新人才项目、科研院所

创新人才项目、文化艺术人才项目）和青年人才。申报人要求

申报时尚未来温，或者在温工作不超过 1年（2020 年受疫情影

响未开展申报评审，今年参照国家“引才计划”延续上期申报

时间的做法，人才来温工作时间截至 2019 年 6 月 1 日以后），

入选后须辞去市外工作并全职在温工作不少于 3 年。创新人才

一般应取得博士学位，在国内外高校、科研机构担任相当于副

教授及以上职务，或在知名企业、金融机构担任高级职务的专

业技术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青年人才要求具有博士学位，年

龄不超过 40周岁。文化艺术类人才申报对象可适当放宽学历要

求。10月 1日-11月 30日，人才和用人单位通过系统完成申报；

12月 1 日-10 日，各县（市、区）委人才办会同县级各归口部

门开展形式审核并将推荐名单报市级各归口部门；12月 11日-20

日，市级各归口单位对推荐材料进行形式审查，提出参评对象

名单；12月 21日-25日，市委人才办会同各归口单位组织专家

对参评对象进行集中评审，提出拟入选名单；12月 31日前，市

委人才办会同市级各归口部门对拟入选人员进行政审和履职情

况核查，由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审定发文确定最终入选名单。

（三）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按照《温州市高层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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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特殊支持计划实施细则》执行。分杰出人才、领军人才、青

年拔尖人才三个层次进行申报遴选。人选要求为温州市内高等

院校、科研机构、企业和社会组织等单位全职工作 1年以上的

在职在岗人员。其中领军人才年龄不超过 55周岁，青年拔尖人

才年龄 40 周岁以内。目标遴选 150 名左右，其中杰出人才 10

名；领军人才 80名，包括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20 名、科技创业

领军人才 10名、人文社科领军人才 10名、温州名师 12名左右

（要求一线教师，其中高校 2 名、职业技术院校 2 名。普通本

科院校每学年教学不少于 96 学时，其他学校人选每学年教学不

少于 180 学时）、温州名医 12名左右（要求一线临床医务工作

者，且年坐诊时间不少于 50 天，其中中医 2 名）、温州名匠 20

名（其中传统工艺 5 名）；青年人才拔尖人才 60名，包括科技

创新青年拔尖人才 40 名、人文社科青年拔尖人才 10名、新时

代青年企业家 10名。8月 31日前，人才和用人单位通过系统完

成申报；9月 1日-15日，各县（市、区）委人才办会同县级各

归口部门开展形式审核并将推荐名单报市级各归口部门；9 月

16日-30 日，市级归口单位对推荐材料进行形式审查，提出参

评对象名单；10 月 1 日-20 日，市委人才办会同市级各归口单

位组织专家对参评对象进行集中评审，提出拟入选名单；10月

31日前，市委人才办组织对拟入选人员进行政审，由市委人才

工作领导小组审定发文确定最终入选名单。

（四）新动能工程师。按照《温州市新动能工程师引进计

划实施细则》执行。面向市内外引进、培育在企业一线工作的

工程师、程序员、设计师等，分新引进和新培育两类。8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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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31日，各县（市、区）委人才办会同经信、科技部门完成申

报推荐和形式审核工作（市属国企由市国资委负责）；9 月 1

日-15日，市委人才办会同市经信局、市科技局完成资格复审，

提出参评对象名单；9 月 16 日-30 日，市委人才办会同市经信

局、市科技局组织专家对参评对象进行集中评审，提出拟入选

名单。10月 31日前，市委人才办组织对拟入选人员进行政审，

由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审定发文确定最终入选名单。

（五）领军型人才创业项目。按照《温州市领军型人才创

业项目引聚计划实施细则》执行。面向高层次人才领衔企业项

目评选县级“领军型人才创业项目”、市级“领军型人才创业

项目”。各县（市、区）自行组织企业申报“县级领军型人才

创业项目”，并于 8月 31日完成第一批县级项目的集中评审、

公示、发文工作，10月 31日前完成第二批县级项目的集中评审、

公示、发文工作，发文要求以县（市、区）委人才工作领导小

组名义印发《关于公布 2021年 xx县（市、区）第 x批领军型

人才创业项目的通知》；11月 1 日-30 日，市委人才办会同市

科技局、市投资促进局对各地报送的县级项目进行资格复审和

集中评审，提出拟入选名单；12月 31日前，市委人才办公示拟

入选项目，由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审定发文确定最终市级项

目入选名单。

（六）高水平创新团队。按照《温州市高水平创新团队引

育计划实施细则》执行。主要面向温州市地域范围内的事业单

位、高校院所和企业，围绕同一技术领域和研发方向进行持续

创新创造，能够开展综合性关键共性技术攻关或开发战略性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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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创新人才群体。8月 31日前，人才和用人单位通过系统完

成申报；9月 1日-15日，各县（市、区）委人才办会同县级各

归口部门开展形式审核并将推荐名单报市级各归口部门；9 月

16日-30 日，市级归口单位对推荐材料进行形式审查，提出参

评对象名单；10 月 1 日-20 日，市委人才办会同市级各归口单

位组织专家对参评对象进行集中评审，提出拟入选名单；10月

31日前，市委人才办组织对拟入选人员进行政审，由市委人才

工作领导小组审定发文确定最终入选名单。

以上具体申报类型和条件详见《印发<关于实施“瓯越鲲鹏

计划”大力引进支持全球顶尖人才来温创新创业的办法（试

行）><大力引进支持院士来温创新创业的实施办法（试行）>

的通知》（温委人〔2021〕3号）《关于印发<温州市全球精英

引进计划实施细则><温州市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实施细

则><温州市新动能工程师引进计划实施细则><温州市领军型人

才创业项目引聚计划实施细则><温州市高水平创新团队引育计

划实施细则>的通知》（温委人办〔2021〕1号）。可通过“温州

人才云服务平台”（https://reward.wenzhou.gov.cn/wzrc/）查阅。

二、有关事项说明

（一）关于项目申报。各县（市、区）委人才办牵头，宣传、

经信、人社、教育、科技、卫健、投促、金融等县级归口单位具

体负责项目（见附件 1）人员排摸、申报动员、填报指导等工作。

同时根据《2021年温州市重大人才工程推荐名额分配表》（见附

件 2）择优确定推荐人选，推荐人员名单经县（市、区）部务会

议审议通过后上报。市属国有企业的新动能工程师项目由市国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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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统一负责。市级领军型创业项目需入选县级领军型创业项目。

项目通过“温州人才云服务平台—重大人才工程申报系统”申报

（https://reward.wenzhou.gov.cn/wzrc/pc/project/channel）。

（二）关于申报材料。申报材料包括基本信息、一寸照片、

申报书、用人单位推荐表、附件材料等。统一通过“温州人才

云服务平台—重大人才工程申报系统”申报。基本信息通过系

统填写，申报书以WORD、PDF格式，一寸照片以 PNG格式，

个人承诺事项表、用人单位推荐表、附件材料以 PDF格式上传

至申报系统。其中学习经历、工作经历时间要连续，不得空项、

漏项。附件要严格按照规定的目录要求准备，不得变更目录序

号与名称，目录页码要与内容资料页码保持一致。如无法提供

某一项附件资料，也附空白页并标注无。

三、其他要求

1.每名申报人只能选择一项申报（高水平创新团队除外）；

已入选或获得温州市高层次人才分类目录 ABC 类人才称号或

荣誉的人才团队不再参评本次申报（高水平创新团队除外）；

入选国家、省级引才计划、市“海外精英引进计划”、市“杰

出人才”的人才不参评市“特支计划”；已入选市“青年拔尖

人才”的人才不参评市“特支计划”青年拔尖人才项目，但可

参评市“特支计划”杰出人才和领军人才项目；校长、院长等

单位主要领导可参评“特支计划”杰出人才项目，但不作为温

州名师、温州名医、科技创新领军人才等项目申报人选。本通

知涉及的奖励资助按财政体制兑现。

2.本工作在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领导下，由市委人才办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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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市委宣传部、市经信局、市教育局、市科技局、市财政局、

市人力社保局、市卫健委、市国资委、市金融办、市投促局等

单位共同实施。

3.各县（市、区）委人才办、省级产业集聚区和有关单位要

牵头做好本辖区宣传动员、组织申报和审核把关工作，其中全

球精英引进计划要抓好人才落地情况，其他项目要严格审核人

才及团队成员全职在岗情况，市级复审中发现材料附件不齐整

不规范的，将以不通过处理，并不予增补，其余下的推荐名额

由市委人才办会同归口部门统筹使用。各县（市、区）宣传、

经信、教育、科技、人社、卫健、金融、投促等职能单位要增

强主体意识、责任意识，要加强对推荐人选学术道德、职业品

德和爱国奉献精神等方面的考察。

4.申报人年龄、在我市工作时间、创业企业在我市成立时

间截至 6月 1日。

附件：1.人才工程归口单位情况表

2.2021年温州市重大人才工程推荐名额分配表

中共温州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1年 7月 29日

（此件严格控制知悉范围，严禁通过手机、微信等传播使用和

对外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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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人才工程归口单位情况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县级归口

单位
市级归口单位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一、全球精英引进计划

1 企业创新人才项目 县经信局 市经信局 陈瑞元 88968065

2 金融人才项目 县金融办 市金融办 朱孟微 88967875

3 高校创新人才项目 县教育局 市教育局 阮秋妹 88630170

4 科研院所创新人才项目
县科技局 市科技局

李红良 88962051
李 贤 889620525 青年人才项目

6 文化艺术人才项目 县委宣传部 市委宣传部 柯云强 88966073

二、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

1 杰出人才 县委人才办 市委人才办 汤弘毅 88967317

2 人文社科领军人才
县委宣传部 市委宣传部 柯云强 88966073

3 人文社科青年拔尖人才

4 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县科技局 市科技局

李红良 88962051
李 贤 889620525 科技创业领军人才

6 温州名匠（除传统工艺外） 县人力社保

局
市人力社保局

金旺顺 89090156

7 科技创新青年拔尖人才 郑皓亮 89090161

8 温州名师 县教育局 市教育局 阮秋妹 88630170

9 温州名医 县卫健局 市卫健委 蔡王策 88580100

10 温州名匠（传统工艺）
县经信局 市经信局

胡 颖 88967292

11 新时代青年企业家 陈瑞元 88968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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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县级归口

单位
市级归口单位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三、新动能工程师

1
国内工程师（国内引进、

新培育）
县经信局 市经信局 陈瑞元 88968065

2 海外工程师（海外引进） 县科技局 市科技局
李红良 88962051
李 贤 88962052

四、领军型人才创业项目

1
投资额 1000万元以下类

创业项目
县科技局 市科技局 李红良 88962051

李 贤 88962052

2
投资额 1000万元及以上

类创业项目

县科技局 市科技局

县投促局 市投促局 王 权 88967026

五、高水平创新团队

1
高校院所科技类高水平创

新团队
县科技局 市科技局

李红良 88962051
李 贤 88962052

2
企业科技类高水平创新团

队

3
文化艺术类高水平创新团

队
县委宣传部 市委宣传部 柯云强 88966073



- 10 -

附件 2：

2021年温州市重大人才工程推荐名额分配表

序号 推荐单位

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

杰出
人才

科技创
新领军
人才

科技创
业领军
人才

教学
名师

温州
名医

温州名
匠（非传
统工艺）

温州名
匠（传统
工艺）

人文社
科领军
人才

科技创新
青年拔尖
人才

新时代
青年企
业家

人文社科
青年拔尖
人才

1 鹿城区 2 3 3 5 1 4 2 2 6 3 2

2 龙湾区（科技城） 2 3 3 2 1 3 1 2 6 3 2

3 瓯海区 2 3 3 2 1 3 1 2 6 3 2

4 洞头区 1 1 1 1 1 2 2 1 1 1 1

5 乐清市 2 4 4 2 1 4 1 2 8 5 2

6 瑞安市 2 4 4 2 2 4 1 2 8 5 2

7 永嘉县 1 2 2 2 1 3 2 2 4 2 2

8 文成县 1 1 1 1 1 2 1 1 1 1 1

9 平阳县 1 2 2 2 1 3 1 2 4 2 2

10 泰顺县 1 1 1 1 1 2 2 1 1 1 1

11 苍南县 1 1 1 1 1 2 1 1 3 1 1

12 龙港市 1 1 1 1 1 2 1 1 3 1 1

13 瓯江口产业
集聚区 1 1 1 1 / 1 / / 1 1 /

14 浙南产业集聚区 1 3 3 1 / 3 / 1 6 2 1

15 温州医科大学
（含附属医院） 3 10

/

1 9

10 2

3 20 / 3

16 温州大学 3 8 1 / 4 16 / 4

17 温州理工学院 1 2 1 / 1 4 / 1

18 其他大中专院校、
科研单位 2 6 6 / 3 12 / 3

19 市属国有企业 1 2 / / / 4 1 /

20 市属医院 1 2 / 9 / 6 / /

21 市属学校 1 / 3 / / / / /

22 市属宣传文化
单位 1 / / / 6 / / 6

注：国科大温州研究院、浙大温州研究院等科研院所指标归入第 18项指标，由市科技局

统筹，但由县级归口单位启动申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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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推荐单位

高水平创新团队

高校院所科技类 企业科技类 文化创新类

1 鹿城区 1 2 1

2 龙湾区（科技城） 2 2 1

3 瓯海区 2 2 1

4 洞头区 / 1 1

5 乐清市 1 3 1

6 瑞安市 1 3 1

7 永嘉县 1 1 1

8 文成县 / 1 1

9 平阳县 1 1 1

10 泰顺县 / 1 1

11 苍南县 1 1 1

12 龙港市 / 1 1

13 瓯江口产业集聚区 / 1 1

14 浙南产业集聚区 1 2 1

15 温州医科大学
（含附属医院） 3 / 1

16 温州大学 3 / 1

17 温州理工学院 1 / 1

18 其他大中专院校、科
研单位 2 / 2

19 市属国有企业 / 2 1

20 市属医院 2 / /

21 市属学校 / / 1

22 市属宣传文化单位 / / 2


